
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须知

产品名称 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须知

公司名称 山西君耀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太原市小店区许坦东街170号锦东国际A16层1601
-101

联系电话 18335190806 18335190806

产品详情

一、实施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工作的依据1. 《武器装备质量管理条例》第46条：“国务院国防科
技工业主管部门和总装备部联合组织对承担武器装备研制、生产、维修任务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实施认
证，对用于武器装备的通用零(部)件、重要元器件和原材料实施认证。未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单位
，不得承担武器装备研制、生产、维修任务”。2. 《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七条：“申请
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单位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（四）经评定合格的质量管理体系”。3.《中国人
民解放军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审查管理规定》第15条：“申请单位应当具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，具备与
申请承担任务相当的质量管理水平和质量保证能力”。4. 《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条例》第143条：“质量
体系评定不合格的单位不能承担装备科研、生产和维修任务”。二、申请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条
件1.符合国家和军队关于武器装备承制单位法人资格、专业技术资格等有关资质要求；2.建立并运行武器
装备质量管理体系3个月以上，且已完成内审和管理评审；3.对已承担装备研制生产任务的单位，应有相
关装备主管部门或军事代表机构出具的推荐意见；对尚无装备研制生产经历，但有装备研制生产相应能
力，且相关装备主管部门或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、**集团公司有研制、订货意向的单位，应有相关装
备主管部门或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、**集团公司出具的推荐意见。三、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注
册的性质1.认证注册反映和代表了武器装备顾客的利益；2.认证注册具有事实上的强制性，国军标质量管
理体系认证说明了组织承担装备任务的能力；3.认证机构无权批准给受审方发证书。批准权在武器装备
质量体系认证委员会。该委员会由总装备部、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同成立。四、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
系认证注册呈报审批程序经认证中心主任审查——报装认委秘书长审批——报工业主管部门的装认委委
员审批——报认证产品顾客所涉及的装认委委员审批——报装认委副主任委员审批——报装认委主任委
员审批——颁发证书。五、初次审核、监督审核、综合评议和特殊审核1.初次审核分二个阶段进行。第
一阶段审核主要涉及：文审、与军代表或顾客座谈、了解体系的建立与运行情况、确认审核范围及标准
删减内容等。第二阶段现场审核通常在第一阶段审核提出问题关闭后进行，并与第一阶段间隔时间不超
过4个月。第二阶段审核是全部门、全产品、全过程、全要求覆盖的符合性审核。2.注册证书有效期为4
年，认证周期以证书注册时间为开始。在此期间通常进行3次现场监督审核(不含非例行），时间间隔不
超过12个月一次。3.综合评议是证书到期前的审核，在相关证书有效期截止前12个月由获证组织向认证中
心提出申请，并于证书有效期截止前6个月且距离上次监督审核不超过12个月进行现场审核。4.在证书有
效期内，对涉及体系变更、地址搬迁、产品范围的增减等均需按要求进行变更部分的特殊审核，并换发
新认证证书。特殊审核可结合监督审核时间进行。5.如出现严重影响获证组织的活动和运作的变更（如
所有权、人员、现场、设备等）时，或者对投诉、其他信息的分析表明获证组织可能影响认证要求时，



认证中心需进行非例行的监督审核或提前综合评议。6.在认证注册有效期内的换发证书情况，须同时交
回原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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